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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國學校 2026-2027 學年助學金項目 

概述和申請流程 
 

 

聯國學校 2026-2027 學年助學金項目將為家庭經濟有困難的學生提供最多五個 (5)

助學金名額。每項助學金將涵蓋 2026-2027 學年的 50%的學費。  

 

 

助學金的性質  

1.  助學金適用於 2025-2026 學年在聯國學校就讀且 2026-2027 學年將繼續在聯

國學校就讀的學生。  

2.  助學金是基於學生家庭經濟狀況頒發的，數額最多為 2026-2027 學年學費的

50%。  

3.  助學金只適合用於 2026-2027 學年，不會延續至未來的學年。  

 

甄選獲獎學生  

1.  申請者須符合聯國學校所期待的品學兼優的標準。  

2.  申請者的家庭須提供家庭經濟困難狀況的相關資料。  

3.  收到申請者的申請表格和相關資料後，學校助學金評估委員會將做出評估，

決定獲獎學生名單，屆時會致函通知獲獎學生家長。  

 

經濟狀況要求及相關文件  

聯國學校助學金項目要求申請者提交以下財務資料以確定是否符合申請標準：   

 

1.  一份說明您申請助學金原因的陳述，內容需包括具體的經濟需求；  

2.  家長最新的財政局發出的職業稅-收益證明書；  

3.  家長所在公司發出的 2026 年 1 月  -  2026 年 5 月的薪金證明書；  

4.  其他能證明家長目前經濟狀況的文件；  

5.  財務狀況，例如子女教育費用、按揭貸款、房租和其他債務等。  

若未提交上述所列五項條件中的任何一項，申請可能會被拒絕。 

 

所有為申請助學金而收集的資訊和文檔都將保密處理，並僅用於處理助學金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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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學生及其家長或監護人的責任：  

1.  家長或監護人必須提供正確無誤的家庭經濟狀況資料。如資料及聲明作假或

資料不完整，聯國學校有權取消頒發助學金  。  

2.  助學金名單公佈後，獲獎學生需在一周內確認是否接受。  

3.  助學金數額基於學費金額計算，學生家長或監護人還需為學生提供助學金之

外的費用支出，包括午餐、校服、出行以及與學校教育教學活動相關的費用。  

4.  為確保助學金持續頒發，獲獎學生須展現出符合聯國學校所期待的品學兼優

的標準。  

5.  助學金評估委員會將會評估助學金獲獎學生在該年度每學期的表現，決定是

否繼續頒發助學金。  

 

 

有興趣申請助學金的家庭請提交 :  

1.  助學金申請表格  

2.  經濟狀況要求的相關文件  

3.  經濟狀況聲明  

 

申請表及文件提交截止時間為 2026 年 6 月 22 日下午 5 點，請提交到：  

 

澳門氹仔米尼奧街  

聯國學校  

助學金評估委員會  

 

 

 

 

 

 

 

 

 

 

 

 


